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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矿产资源补偿费制度作为矿产资源开发监督管理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能有效地的保证国家矿产资源所

有权益。该文就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工作中对矿产品的定义、销售收入的核算和回采率系数的核定等方面的争议

进行了探讨，并结合工作中常见实例及解决方法提出针对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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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制度是我国矿产资源管理制

度的一项重要内容，不但体现矿产资源的财产属性和

价值本质，也能有效保障矿产资源的国家所有权益［１］。

１　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法律依据

目前的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制度源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１９９４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了

《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国务院［１５０号

令］，并于１９９７年进行了修改。

不同的矿种有不同的补偿费费率，矿产资源补

偿费按照下列方式计算：

征收矿产资源补偿费金额＝矿产品销售收入×补偿费

费率×开采回采率系数

开采回采率系数＝核定开采回采率／实际开采回采率

矿区在县级行政区域内的，矿产资源补偿费由

矿区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负责地质矿产管理工作

的部门负责征收。矿区范围跨县级以上行政区域

的，矿产资源补偿费由所涉及行政区域的共同上一

级人民政府负责地质矿产管理工作的部门征收。目

前日照市的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主要以区县国土资

源主管部门征收为主。

２　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工作争议

２．１　矿产品的定义

按照国务院１５０号令规定，矿产品是指矿产资源经

过开采或者采选后，脱离自然赋存状态的产品。在

具体的征收过程中，对矿产品是指原矿还是精矿，存

在不同的理解，争议很大。各地在工作中，对于独立

从事矿石开采的采矿权人，在按原矿征收补偿费方

面意见比较统一，但对采、选一体化或者采选冶一体

化的采矿权人，按照原矿还是精矿或者产品征收补

偿费方面存在争议，如对采、选一体化金属矿山征收

补偿费，按照原矿和精矿计算的销售收入差别很大，

补偿费的征收额存在很大差距。

２．２　矿产品销售收入的核算

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征收基数为矿产品的销售收

入，销售收入便成为征收补偿费的一个重要指数。

按照１５０号令第三条规定“采矿权人对矿产品自行

加工的，按照国家规定价格计算销售收入；国家没有

规定价格的，按照征收时矿产品的当地市场平均价

格计算销售收入。”但目前，在矿产品销售收入的确

定上也存在很大的争议。

（１）对于独立开采的矿山企业，以坑口价结算

的，在销售收入的核定方面比较简单明确。但以到

厂价结算的，核定销售收入方面是否扣除坑口价以

外的费用存在争议。

（２）对于采选一体化或者采选冶一体化的矿山

企业，按照１５０令的规定，应该按照加工后的矿产品

销售收入核算，但在实际操作中，各地争议很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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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矿山企业甲和乙为例，矿山企业甲为独立开采

企业，矿山企业乙为采选冶一体化企业，在同样开采

同一储量的原矿后，矿山企业乙在对原矿进行加工

后的销售收入远远高于直接销售原矿甲的收入，在

核算矿产资源补偿费时，甲将比乙多缴纳一笔数量

可观的补偿费，即甲不但增加了生产成本，而且要多

缴纳矿产资源补偿费，对此，矿山企业难以接受，征

收部门也不理解。

（３）开采回采率系数的核定。开采回采率系数

是资源补偿费征收增减的一个重要计算值。回采率

系数的准确与否，取决于核定开采回采率和实际开

采回采率。核定开采回采率是指矿山生产一定阶段

内，由矿山（井）生产设计提出的。实际开采回采率

是指实地测量计算得出的开采回采率指标。核定回

采率和实际回采率可一致，也可不一致，两者的比值

即为开采回采率系数。在开采回采率的计算中，储

量的核算最为关键，但目前，日照市的大部分矿山企

业没有建立规范的储量台账，在核算资源的储量方

面存在很大困难。

３　有关问题探讨

３．１　矿产品的定义应该为原矿

国务院１５０号令对矿产品做了一个模糊的定

义，在１５０号令之后，国务院有关部委先后下发了相

关文件，对矿产品的定义作出了不同的界定。

原地质矿产部（地函［１９９５］１３０号）《关于如何

计征采、选、冶联合企业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函》规定：

“对于独立从事矿石开采的采矿权人，以其原矿形成

的销售收入计征矿产资源补偿费；对采、选一体化的

采矿权人，依其产品方案分别以其销售精矿或者其

销售商品原矿的销售收入计征矿产资源补偿费；对

采、选、冶一体化的采矿权人，以其提供移交冶炼的

精矿数量和当时当地市场该精矿产品的平均价格计

算其销售收入计征矿产资源补偿费。”据此文，矿产

品的定义应为原矿或者精矿。

１９９６年３月５日原地质矿产部（地发［１９９６］５１

号）《关于冶金采、选、冶联合企业缴纳矿产资源补偿

费标准的通知》则明确规定：“采矿权人无论是独立

从事矿石开采的企业，还是采、选或采、选、冶联合企

业，原则上以采出的原矿作为矿产资源补偿费的计

征对象。”另外，１９９７年１月２９日国务院法制局（国

法办函［１９９７］１８号）对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的复函

也明确了“矿产品”为“原矿”。根据以上文件规定，

矿产品的定义应为原矿。

但在１９９９年国土资源部、财政部（［１９９９］５１０

号）《关于征收黄金矿产资源补偿费有关问题的通

知》中却对矿产品有了不同的界定，该通知确定了黄

金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征收方案：黄金矿产资源补偿

费＝黄金矿产品销售收入×补偿费计征调整系数×

回采率系数×补偿费费率。其中，黄金矿产品销售

数量系指采选企业向冶炼厂销售的黄金矿产品数量

和采选冶企业向银行销售的黄金矿产品数量。由此

可以看出，对采选一体化或者采选冶一体化黄金矿

山企业征收补偿费，矿产品界定为精矿或者是黄金。

从以上来看，国务院有关部委对矿产品的定义

存在不一致，即使同为地质矿产主管部门下发的文

件，对矿产品的定义也存在差异，各地在征收矿产资

源补偿费工作中因理解不同而产生了争议，因此也

造成了工作的被动，特别是在金属矿产资源补偿费

的征收方面，以原矿还是精矿核算销售收入，所产生

的补偿费额度差异很大，争议也最大。

２０００年，广西百色地矿局根据国务院１５０号令

和国土资源部［１９９９］５１０号文件的规定，以合质金

销售收入的７０％作为精矿销售收入对广西高龙金

矿计征矿产资源补偿费，并对高龙金矿数年来以原

矿销售收入少缴的补偿费进行了行政处罚。高龙金

矿不服，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法院判定：高龙金

矿按原矿销售收入计征，已足额缴纳了矿产资源补

偿费。地矿局要求按合质金销售收入的７０％作为

精矿销售收入计征矿产资源补偿费缺乏法律依据，

依法撤销百色地矿局的处罚决定。此案经过一审、

二审维持了以上判决。审理过程中，法院根据原地

质矿产部地函［１９９５］１３０号、地发［１９９６］５１号、国务

院法制局国法办函［１９９７］１８号、国家经贸委黄金管

理局国经贸金资［１９９９］３７号等文件，对百色地矿局

按国土资发［１９９９］５１０号通知的合质金销售收入计

征矿产资源补偿费不予支持，百色地矿局败诉。

综上，笔者认为，在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工

作中，根据公平、公正的原则，矿产品的定义应为原

矿，即开采同种矿产同样储量的原矿应该缴纳同等

数额的资源补偿费，明确了这一定义，在征收过程中

便不会因计征对象不一致而产生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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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矿产品销售收入核算要精确

（１）矿产品销售收入中要扣除增值税。这条比

较明确，在１９９４年原地质矿产部对山东省地质矿产

局《关于征收矿产资源补偿费中有关问题的复函》中

明文规定：“增值税是销售矿产品的矿山企业（或个

人）代国家向加工企业征收的税金。因此，在计算矿

产品的销售收入时应予扣除。”

（２）矿产品销售收入要扣除运费成本。到厂家

结算的矿产品销售收入中应扣除运输成本等费用。

（３）对采选一体或者采选冶一体的矿山企业，应

按照原矿计算销售收入，矿山企业无原矿销售收入

台账的，应根据原矿的开采量乘以当地原矿的市场

均价计算销售收入。

３．３　结合储量动态管理计征补偿费

对生产规模较大的矿山企业采取储量动态监测

管理计征补偿费，通过储量动态监测结果，可以准确

的掌握产量、消耗储量，并在此基础上，计算出实际

开采回采率，将补偿费征收和储量消耗挂钩，发挥其

对提高资源利用率应用的功能［２］。对于一些小矿，

储量动态监测成本相对较高的，可以采取定额收取

补偿费的做法，如五莲县饰面用花岗岩矿，规模小，

采矿权有效期短，其中部分矿山企业甚至为季节性

开采，如果也采取储量动态监测的做法，无异增加了

企业的经营成本，对此，可以根据企业的生产规模定

额征收补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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